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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崖头城市规划区建（构）筑物

夜景亮化建设管理的意见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市重点企业、成长

型企业：

为进一步提高崖头城区夜景亮化水平，美化城市夜间景观，

提升城市建设品位，展现良好的城市形象，现就加强崖头城市规

划区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建设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建设范围

崖头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（构）筑物主体时，

需要同步实施夜景亮化建设；不改建、扩建，但按照城市夜景亮

化规划要求需进行夜景亮化的建（构）筑物，补充安装夜景亮化

设施。

二、建设管理

（一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工程建设管

理。由其建设单位负责，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、同步设计、同步

施工、同步验收，确保与建（构）筑物整体协调。

1．规划方案报批。按规定应当实施夜景亮化建设的建（构）

筑物工程，建设单位在向市规划主管部门报批规划设计方案时，

必须将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工程方案列入建（构）筑物单体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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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审查内容，与整体工程同步报批。

2．初步设计审查。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工程方案经市规

委会审议通过后，建设单位须进行夜景亮化规划方案初步设计，

市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初步设计方案审查。初步设计

报审时，需提供亮化效果图、光源选型、灯具型号等资料。

3．施工图设计审查。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根据《城市夜景照

明设计规范》（JGJ/T 163-2008）等相关规定，将建（构）筑物

夜景亮化设施列入设计内容并达到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。按规定

应当建设夜景亮化设施的，建设单位在向市施工图审查机构报批

施工图审查文件时，需按要求提供相应深度的建（构）筑物夜景

亮化设计资料。在报审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须设有亮化设计专

篇，并附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设计效果图和文字说明。对不提

报亮化设计资料或设计资料达不到设计深度要求的，施工图审查

机构应要求设计单位改正，合格后方可发放施工图审查合格书。

4．建设过程监管。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将建（构）筑物夜景

亮化工程纳入工程监督管理范围。按规定应实施夜景亮化建设的

建（构）筑物工程，其亮化工程要通过招投标发包给具有相应资

质等级的施工企业。夜景亮化工程要实行工程监理制，市规划主

管部门对不按要求建设夜景灯光亮化设施、擅自改变设计文件或

未按规定施工的，责令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并依法移交执法主体

部门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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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竣工验收。各工程验收单位应将亮化建设工程与建筑主

体及配套工程等一并验收，确保同步投入使用。市建设主管部门

会同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法进行竣工验收备案。对不符合夜景亮化

设施建设标准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
(二)已有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建设管理。按规划要求，需

安装夜景亮化设施的已有建（构）筑物（见附件 1、2、3），由

各主管部门督导亮化产权单位，于 2016年 3月底前将亮化方案

效果图报市规划部门审批，2016 年 5 月底前完成施工，施工结

束后向市城管执法部门提交验收申请（需提供楼宇亮化工程竣工

图，用电负荷汇总表、楼体亮化效果图等相关材料）。市城管执

法局负责组织市财政、规划、审计、供电等部门，会同亮化主管

部门、亮化产权单位、亮化设计施工单位，对亮化工程进行综合

验收，并确定用电负荷。

三、运营管理

（一）启闭时间。各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工程竣工验收投

入使用后，应按照规定时间进行启闭。具体：3月至 5月、9月

至 10 月，每日 18：00开，21：30 闭；6 月至 8 月，每日 19：

00开，22：00闭；11 月至次年 2 月，每日 17：30 开，21：30

闭。逢端午、国庆、元旦、春节等国家法定节假日，以及重大节

庆活动，闭灯时间延长 1小时。

（二）电费补贴。按规划要求建设并在市政府指定的时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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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闭亮化工程产生的运行电费（依据市供电公司统一安装的亮化

工程专用电表），由市政府分类给予适当补贴。所需补贴金额，

由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供电公司依据夜景亮化工程用电量核定，

并报市财政局，由市财政局负责列入市年度财政预算。其中：高

层住宅楼、写字楼、企业办公楼、科研楼及车间、厂房等，全额

补贴电费，凭亮化工程专用发票，由市财政局与供电公司统一结

算；各级机关、事业单位、街道社区等办公楼，以及各类商业设

施、宾馆酒店、门市店面、娱乐场所设置的广告、招牌、橱窗以

及立柱式广告牌等亮化照明，不予补贴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强化组织领导。市政府成立亮化建设领导小组，由

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城管执法局、城建局、规划局、审

计局、督查考核办、经信局、教育局、金融办、供电公司主要负

责人任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城管执法局，具体负责崖头

城区夜景亮化建设管理的组织领导、督导考核，各成员单位也要

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共同抓好夜景亮化建设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要加强日常维护。各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化工程交付

使用后，产权单位要对亮化设施进行日常维护，保持外观完好，

破损不亮的要及时予以更换；遇到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，应提

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发生意外事故；因亮化设施设置造成

周边其它设施损害或人身伤害的，由产权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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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（三）要严格督导考核。市城管执法局要尽快制定百分考核

办法，量化考核细则，严格按照启闭时间规定，采取定期检查和

不定期巡查、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夜景亮化工程进行综合考核。

对机关事业单位的考核结果，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；对给予电费

补贴单位的考核，要体现差异化，考核结果作为补贴电费的依据，

凡存在窃电行为的单位，一律取消全年电费补贴，并纳入诚信档

案管理，情节严重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。

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和各镇建（构）筑物夜景亮

化建设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以往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

本意见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．机关事业单位光夜景亮工程统计表

2．商业设施、银行、酒店夜景光亮工程统计表

3．企业、高层住宅夜景光亮工程统计表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年3月18日


